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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1、经济法 

2、不正当竞争 

3、食品安全 

4、技术贸易壁垒 

5、预算 

6、存款准备金 

 

    二、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50 分） 

1、简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损害赔偿之规定。 

2、简述：产品瑕疵与产品缺陷之区别。 

3、简述：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制度。 

4、简述：我国《反垄断法》禁止的垄断协议有哪些。 

5、简述：中国人民银行所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哪些。 

 

三、材料分析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材料 1：经济法不外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也就是主要为

了以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有关经济循环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通过市民法进行的

自动调解作用的局限）的法律，换句话说，经济法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

“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的法。

（资料来源：[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

页） 

     材料 2：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

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效率，即从经济方面的

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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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而这种法

律规范本身就是可能在社会学运动中有效的社会学事实。因此，经济法是组织起来

的经济法律。……经济法是从国民经济生产率的角度观察经济关系……（资料来

源：[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7-80

页） 

     材料 3：法国普鲁东在其名为《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著者中指出：“法律应

该通过‘普遍和解’的途径解决社会生活矛盾。但是，不改组社会，‘普遍和解’就无法

实现——而且，构成新社会组织基础的，就是‘经济法’。因为公法和私法都无助于实

现这一目标：一个会造成政府过多地限制经济自由的危险，另一个则无法影响经济

活动的全部结构，因此，社会组织将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

济法基础上’……”。（资料来源：[法]阿莱克西·雅克曼、居伊·施朗斯《经济法》，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3 页） 

    1、试比较材料 1与材料 2之间的异同。 

    2、试用公法与私法的相关理论，分析材料 3划线部分句意，并简要说明民法、

行政法和经济法之间的主要区别。 

    四、论述题（每小题 25 分，共 50 分） 

1、试论述税收法定原则。  

2、请运用经济法的理论与知识，对以下事例进行分析与评论。（考生请注意：

本题鼓励从多个角度展开评析。）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

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完】 


